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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航空消防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航空消防巡护预警、火场侦察、调度指挥、航空灭火等方面的技术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飞机、直升机的森林航空消防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巡护预警  flight observation early warning 

森林航空消防飞行观察员乘坐航空器在林区上空巡察火情并对其进行观察、判断、记录和报告的过

程。 

3.2  

机群洒液灭火  fire extinguishing by cluster spray 

使用多架航空器喷洒化学灭火药剂或水扑救森林火灾的方法。 

3.3  

机降灭火  fire extinguishing by airlanding 

扑火队员乘坐直升机降落到火场附近扑救森林火灾的方法。 

3.4  

索（滑）降灭火  cable-borne extinguishing 

扑火队员通过悬停的直升机上的索（滑）降设备降至地面扑救森林火灾的方法。 

3.5  

吊桶灭火  fire extinguishing by hanging buckets 

使用直升机外挂吊桶装载化学灭火药剂或水扑救森林火灾的方法。 

3.6  

林窗 gap 

森林群落中老龄树死亡或因偶然性因素导致成熟阶段优势树种死亡，从而在林冠层所形成的空

隙。 

4 巡护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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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准备工作 

4.1.1 航期前应了解巡护区林情、社情、火情、地形地貌及气候特征，熟悉所用航空器的性能。 

4.1.2 航期前森林航空消防飞行观察员(以下简称观察员)应领取本巡护区地形图并在图上标出航线，

标明扑火力量、了望台的位置等。 

4.1.3 飞行前应准备飞行日志、飞行任务书、空中火情报告单、火场飞行灭火报告单，以及领航、通

信和摄影摄像等设备。 

4.2 巡护飞行 

4.2.1 机长应按飞行预报起飞加入航线。观察员应填写《飞行记录表》(见附录 A)、《飞行任务书》(见

附录 B)。 

4.2.2 进入航线后，观察员应随时从航空器窗口向外观察了望，准确判别火情。 

4.2.3 空中领航作业应包括：空中领航计算、目测地标定位、确定偏航距离、准确记录各航段两侧的

能见度和飞机到达每个转弯点的时刻。 

5 火场侦察 

5.1 火情观测 

5.1.1 确定火场位置 

应根据地标相关位置关系、飞机位置、火场方位和距离确定火场的概略位置。 

当飞行观察员判定火情发生在本区域或区界时，应引导飞机改航飞向火场，确定火场的精确位置。 

5.1.2 高空观察 

高空观察主要任务为： 

a) 在地形图上勾绘火场区域； 

b) 测算火场内的有林地占火场总面积的百分比； 

c) 根据火场烟柱的倒向判定风向，用八个方位(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下同)

表示；根据烟柱的倾斜角度判定风力，用级表示； 

d) 按强、中、弱三个等级判断火势强度； 

e) 根据火头、火线在火场的方位判断火势蔓延方向，用八个方位表示； 

f) 判定火头数目，测定火线长度。 

5.1.3 低空观察 

低空观察主要任务为： 

a) 按地表火、树冠火、地下火对林火分类； 

b) 按十分法确定受害树种组成； 

c) 观察是否有扑救人员、车辆、重要基础设施等； 

d) 采集火场图片和视频资料。 

5.1.4 测算火场面积 

采用地图勾绘法、目测法和求积仪测量法或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测定火场面积，火场面积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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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hm2)。 

5.2 火情报告 

飞行观察员在空中确定火情后，应将火场侦察情况及时填写在火情空中报告单上并立即将火情信息

向航空护林站(点)报告。 

    飞行结束后，应向航空护林站(点)详细汇报火场情况，提交火场飞行灭火报告单、飞行任务书和影

像资料等。 

6 调度指挥 

6.1 森林航空消防飞行调度员(以下简称调度员)职责 

调度员应： 

a)  组织实施并参与开航前的准备工作； 

b)  向业务人员及飞行机组下达任务； 

c)  与相关防火部门、空管、飞行及保障单位进行联络协调； 

d)  保证信息通畅； 

e)  完成航期结束后的资料收集归档等。 

6.2 调度员工作程序 

调度员工作程序为： 

a) 接受上级工作指令和任务； 

b) 提出工作计划和方案并向上级报告； 

c) 组织实施； 

d) 总结任务完成情况。 

6.3 航线规划 

6.3.1 规划原则 

6.3.1.1 制定航线规划的原则为：以林为主，保证重点，兼顾全面，避免重叠。 

6.3.1.2 制定航线规划应： 

a) 根据森林分布、地形地貌、火灾发生规律、野外用火和人员活动情况； 

b) 根据所选用灭火机型的续航时间确定航线长度； 

c) 避免相邻航线重叠，间距以 30 km 为宜； 

d) 有明显的检查点（转弯点）； 

e) 以自然保护区、原始林区、风景林区、重点林区和重点火灾区等为主； 

f) 对边境地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执行。 

6.3.2 实施 

6.3.2.1 地面调查 

应对巡护区进行实地踏查，获取当地的社情、林情、火情等资料和森林资源分布图、重点火险区分

布图以及林区附近水源分布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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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资料准备 

对获取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准备巡护区地形图，分析巡护区内影响飞行的地理因素。 

6.3.2.3 航线确定 

以航站使用的机场为起点和终点，将其和转弯点连结后形成一条多边形的闭合航线。航线长度宜在

500 km以内。航线范围应覆盖自然保护区、原始林区、重点火险区等。航线应避免穿越本巡护区内海拔

较高的山峰。 

6.3.2.4 图上作业 

在地形图上标绘出航线，并按从小到大顺序用三位数对其进行编号。 

6.3.2.5 制作航线示意图 

示意图应包括：航站名称、年份、比例尺、指北针、航线、航线代号、航向角、航距、机场标志及

方向、明显地标、图例、航线一览表（代号、转点、航向、航程）、外框（含经、纬度标志）等。 

7 航空灭火 

7.1 机群洒液灭火 

7.1.1 组织管理 

7.1.1.1 航站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机群洒液灭火工作。 

7.1.1.2 航站负责人或调度员负责召集机长、观察员、航行管制员、化学灭火技术员、机械师等人员

研究制定洒液灭火方案。 

7.1.1.3 航期初应组织进行洒液灭火飞行合成演练，以使各部门、各环节熟练掌握机群洒液灭火操作

规程、工作程序和操作方法。 

7.1.1.4 航行管制员负责指挥洒液飞机的起降；机械师负责指挥飞机出入加药坪。 

7.1.2 技术要求 

7.1.2.1 机群洒液灭火宜在以机场为中心，半径为 100 km 范围内实施。 

7.1.2.2 作业时火场风速应不大于 10 m/s，能见度应不小于 10 km。 

7.1.2.3 在保证飞行安全前提下，空中喷洒高度应不高于 20 m。 

7.1.2.4 飞机衔接喷洒药带重叠应不小于 10 m。 

7.1.3 地面作业 

7.1.3.1 准备 

7.1.3.1.1 开航前应按常年用药量的 1.5 倍储备化学灭火药剂。 

7.1.3.1.2 应检查和维护化学灭火加药、搅拌设备，进行试运转，确保其能工作正常。 

7.1.3.1.3 应对地面作业人员进行培训。 

7.1.3.2 药剂配制与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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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1 化学灭火技术员应按照化学灭火药剂配制标准配制药液，搅拌均匀，并对药剂质量进行检

查。 

7.1.3.2.2 飞机滑进加药坪后，加药人员应按照各机型的载量标准加足药液。 

7.1.4 空中灭火作业 

7.1.4.1 应选择适宜的机型作为机群洒液灭火指挥机。无指挥机时，应以长机做为指挥机。作为空中

指挥员观察员应乘指挥机提前飞抵火场，根据火场实际情况，选择火场喷洒地段，确定喷洒灭火作业方

式和飞机进出航向等。 

7.1.4.2 飞机飞行跟进间距应保持在 500 m～800 m。 

7.1.4.3 机群到达火场上空，长机按指挥机下达的指令进行洒液灭火作业，其他飞机依次跟进长机实

施作业。 

7.1.5 机群作业方式 

机群作业方式分为： 

a) 跟进衔接喷洒方式：适用于蔓延速度较慢的稳进地表火； 

b) 跟进重叠喷洒方式：适用于坡度较大、扑火人员到达火线有困难和火势较强的地段； 

c) 连续衔接喷洒方式：适用于建立阻火带进行阻燃和配合地面人员扑火。 

7.1.6 航后工作 

7.1.6.1 化学灭火技术员应负责清点各种化学灭火药品的库存量，以便补充。 

7.1.6.2 应对设备进行清洗、维修及保养。 

7.2 直升机灭火 

7.2.1 机降灭火 

7.2.1.1 组织管理 

7.2.1.1.1 航站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机降灭火作业。 

7.2.1.1.2 航站负责人或调度员应召集机长、观察员、航行管制员、机降扑火队负责人研究制定机降

灭火方案。 

7.2.1.1.3 航期初应组织进行机降灭火飞行合成演练，以使各部门、各环节熟练掌握机降灭火作业程

序和方法。 

7.2.1.2 飞行前准备 

7.2.1.2.1 机组应按飞行计划做好飞行前准备工作并确定配载。 

7.2.1.2.2 观察员领受机降扑火任务后应进行领航准备，并确定和记录机降人数、架次、位置、灭火

机具和所带给养等情况，负责指挥机降队员登机及机舱内摆放扑火机具。 

7.2.1.2.3 机降扑火队员应按要求准备灭火机具和给养，提前 20 min 到达停机坪。 

7.2.1.3 机降作业 

7.2.1.3.1 观察员应根据火场情况和机长共同确定机降点的位置。机降点的选择应利于人员运动、火

灾扑救、防止火烧事故发生，且宜设在火场上风处、火场尾部或侧翼位置。位于上风处或火场尾部的机

降点距离火线应不小于 200 m；位于侧翼的机降点距离火线应不小于 400 m；因地形限制，只能降在顺

风火线下方时，机降点距离火线应不小于 1 0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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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2 机降点应选择地势平坦、无障碍物、无沼泽、净空条件好的开阔地带；其坡度、海拔高度

和面积应满足该机型的性能要求。 

7.2.1.3.3 机降后扑火队员应迅速从机头方向远离直升机。 

7.2.1.3.4 机降后观察员应填写《扑(灭)火报告单》（见附录 C）和《火场侦察报告单》(见附录 D)。 

7.2.2 索（滑）降扑火 

7.2.2.1 组织管理 

7.2.2.1.1 航站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索(滑)降扑火作业。 

7.2.2.1.2 航站负责人或调度员应召集机长、观察员、航行管制员、索(滑)降扑火队负责人研究制定

索(滑)降扑火方案。 

7.2.2.1.3 实施索（滑）降扑火作业的扑火队，应在非航期对索（滑）降队员训练和考核。考核合格

人员方可从事索（滑）降扑火作业。航期初应组织进行索(滑)降扑火飞行合成演练，以使各部门、各环

节熟练掌握索(滑)降扑火作业程序和方法。 

7.2.2.2 准备工作 

7.2.2.2.1 直升机进场后，航站和机组应对索（滑）降设备设施进行检查和载荷试验。 

7.2.2.2.2 机组应按飞行计划做好飞行前准备工作并确定配载。 

7.2.2.2.3 观察员领受索（滑）降扑火任务后应进行领航准备，确定和记录索（滑）降人数、架次、

位置、扑火机具和所带给养等情况，并指挥索（滑）降队员登机及机舱内摆放扑火机具。 

7.2.2.2.4 索(滑)降扑火队员应按要求准备扑火机具和给养，提前 20 min 到达停机坪。 

7.2.2.3 索（滑）降作业 

7.2.2.3.1 观察员应根据火场情况，和机长共同确定索（滑）降点的位置。索（滑）降点的选择应利

于人员运动、火灾扑救、防止火烧事故发生，且宜设在火场上风处、火场尾部或侧翼位置。位于上风处

或火场尾部的索（滑）降点距离火线应不小于 200 m；位于火场侧翼的索（滑）降点距离火线应不小于

400 m；因地形限制，只能降在顺风火线下方时，索（滑）降点距离火线应不小于 1 000 m。 

7.2.2.3.2 索（滑）降点上空能见度应良好，使机上人员能清楚地看到地面情况；阵风风速应不大于

4 m/s，最大风速应不大于 8 m/s；索（滑）降林窗面积应不小于 20 m×20 m；索（滑）降场地的坡度

应不大于 30°，索上场地坡度应不大于 40°。 

7.2.2.3.3 索（滑）降队员登机后应做好索（滑）准备。舱门打开时，观察员应检查索（滑）降队员

是否正确扣挂保险带，滑降器与主绳的扣装是否正确；机械师应检查索降绞车是否运转正常。 

7.2.2.3.4 索(滑)降时指挥员应首先降到地面，索上时应最后离开地面。 

7.2.2.3.5 观察员、机组人员和索（滑）降指挥员应用规定的手势信号(见附录 E)进行指挥联络。 

7.2.2.3.6 索（滑）降扑火队员着地后应迅速远离索（滑）降点。 

7.2.2.3.7 索（滑）降后观察员应填写《扑(灭)火报告单》（见附录 C）和《火场侦察报告单》(见附

录 D)。 

7.2.2.4 应急处置 

7.2.2.4.1 在索降或索上过程中，如因绞车故障使人员受困于空中，应将直升机在原地上升至安全高

度，缓慢飞至最近的机降场地后将人员安全降至地面。 

7.2.2.4.2 在滑降过程中，若受气流影响使直升机无法保持悬停高度或左右摇摆，滑降队员应在滑绳

上打上安全结并中止下滑，待飞机稳定后，继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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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吊桶灭火 

7.2.3.1 组织管理 

7.2.3.1.1 航站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吊桶灭火作业。 

7.2.3.1.2 航站负责人或调度员应召集机长、观察员、航行管制员研究制定吊桶灭火方案。 

7.2.3.1.3 实施吊桶灭火作业的直升机驾驶员应取得民航行政管理部门的外挂飞行资质。 

7.2.3.1.4 吊桶灭火作业人员应掌握吊桶灭火操作要领，熟悉工作程序和吊桶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 

7.2.3.1.5 航期初应组织进行直升机吊桶灭火合成演练，以使各部门、各环节熟练掌握吊桶灭火作业

程序和方法。 

7.2.3.2 准备工作 

7.2.3.2.1 应了解火场动态、地形、水源位置、净空条件等情况。 

7.2.3.2.2 应掌握火场风向、风速、能见度等气象条件。 

7.2.3.2.3 应在地面检查吊挂设备是否工作正常，安全可靠。 

7.2.3.2.4 应检查吊桶的电源、控制器开关、活动绳、钢丝等是否安全可靠，工作正常。 

7.2.3.3 吊桶灭火作业 

7.2.3.3.1 吊桶灭火作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a) 取水水源或供水设施距离火场一般不大于 30 km； 

b) 取水水源深度大于 3m，海拔高度小于 3 000 m，净空条件符合专业飞行要求； 

c) 火场距机场或野外加油点的距离不大于 150 km，火场海拔高度小于 3 500 m，火场能见度大于

3 km； 

d) 火场风速不超出作业机型的抗风性能。 

7.2.3.3.2 应根据机型选择本场直挂吊桶或野外降落挂吊桶。  

7.2.3.3.3 应尽量接近水源边缘取水。 

7.2.3.3.4 带速飞行时，空桶飞行速度应不大于 150 km/h；洒水时飞行速度应不大于 100 km/h；载水

飞行时应尽量减少水的外溢。 

7.2.3.3.5 洒水作业时： 

a) 洒水高度应不影响飞行安全，并能提高洒水准确率； 

b) 一般应采用带速洒水，飞行条件允许时可采用悬停洒水； 

c) 顺风火，直升机侧风飞行喷洒时应根据火场风速、吊桶底部距火焰最高点的距离修正洒水航迹，

航迹修正公式为： 

                                       S = V（2H/g）1/2   ………………………………(1) 

式中：S ——航迹距火线的距离，单位为米(m)； 

V ——火场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H ——吊桶底部距火焰最高点的距离，单位为米(m)； 

g ——重力加速度，为 9.8 m/s2
。 

洒水修正航迹与火线距离见表 1。 

d) 如果火势很强，火线特别长，宜先洒水将火线分隔成几段，再逐段进行洒水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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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果火势及风速较大，应将水洒在火线前方林地，以增加湿度，降低林火强度，减缓火势蔓延

速度。 

7.2.3.3.6 作业完成后，观察员应填写《扑(灭)火报告单》（见附录 C）。 

表1 吊桶洒水修正航线与火线距离表 

风 速 

m/s 
高 度 

m 

1 2 3 4 5 6 7 8 9 10 

10 1.4 2.9 4.3 5.7 7.1 8.6 10.0 11.4 12.9 14.3 

15 1.7 3.5 5.2 7.0 8.7 10.5 12.2 14.0 15.7 17.5 

20 2.0 4.0 6.1 8.1 10.1 12.1 14.1 16.2 18.2 20.2 

25 2.3 4.5 6.8 9.0 11.3 13.6 15.8 18.1 20.3 22.6 

30 2.5 4.9 7.4 9.9 12.4 14.8 17.3 19.8 22.2 24.7 

35 2.7 5.3 8.0 10.7 13.4 16.0 18.7 21.4 24.0 26.7 

40 2.9 5.7 8.6 11.4 14.3 17.2 20.0 22.9 25.7 28.6 

45 3.0 6.1 9.1 12.1 15.2 18.2 21.2 24.2 27.3 30.3 

50 3.2 6.4 9.6 12.8 16.0 19.1 22.3 25.5 28.7 31.9 

8 档案资料管理 

应做好森林航空消防作业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保管、统计、借阅和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工作，

并执行各项保密规定，防止失密、泄密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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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飞行观察记录表 

高度 

m 
 

温度 

℃ 
 

表速 

km 
  年     月     日 

机型  机号  机长  任务  

起飞时间  落地时间  飞行时间  

航线 磁航迹 风向 真空速 风速 偏流 航向 地速 距离 时间 
能见度

左／右

          
／ 

          
／ 

          
／ 

          
／ 

          
／ 

飞行观察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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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飞行任务书 

站      年      月      日                                     第      号 

任 务 
 

机 型 
 

机 号 
 预  计 

起飞时间 

 

航 线  

要求： 

 

 

                                                                  

  

值班员签字： 

起飞时间  落地时间  计费时间  

任务执行情况： 

机   长 

签   字 

 观 察 员 

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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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扑(灭)火报告单 

站                                                                   年        月        日 

火 场 位 置                         （东经：         北纬：             ） 

起 火 时 间  发现时间  

初次侦察面积  林地  非林地  

机降、索(滑)降扑火情况 

时      间 架      次 人数(次) 指   挥   员 

    

吊桶灭火情况 

时      间 架      次 桶数、吨数 指   挥   员 

    

扑  救  情  况 

扑  火  面  积（单独） 与 地 方 配 合 扑 灭 面 积 

扑 火 时 间 

总面积 林 地 非林地 总面 积 林 地 非 林 地 

（计     日）       

飞  行  情  况 

机      型       

机      号       

架      次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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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火场侦察单 

机 型  机 号  机 长  观察员  

航 线  任  务  

火 场 名 号  所属市、县（旗）  

火 场 位 置  火 灾 种 类  

侦 察 时 刻  起 火 原 因  

风向 / 风力  发 展 方 向  

火 头 数 目  火 线 长 度  

火势（强中弱）  树 种 组 成  

火场扑救情况  扑 救 建 议  

有林地（公顷）  
火 场 面 积（公顷）  

无林地  

火   区   图 

 

图    例 

河    流： 

村    屯：■■■ 

公    路：—— 

铁    路：━━━ 

便    道：┅┅┅ 

火    区：̂ ^̂ ^̂  

机降位置：  

火    头：  

火    线： 

熄灭火线： 

风    向： 

了 望 台： Å 

山    峰： ▲ 

比例尺：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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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索(滑)降空地联络手势信号规定 

指挥员位于飞机左侧，面向机门： 

——左臂上举，右臂向右不断挥舞，示飞机向后； 

——右臂上举，左臂向左不断挥舞，示飞机向前； 

——左臂上举，右臂向前不断挥舞，示飞机向右； 

——右臂上举，左臂向后不断挥舞，示飞机向左； 

——双臂上举，不断向上挥舞，示飞机原地升高； 

——双臂下伸，向下不断挥舞，示飞机原地下降； 

——双臂两侧平伸不动，示飞机保持高度和位置； 

——双臂向前平伸，左右交叉摆动，示发生紧急情况，驾驶员、机械员应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单臂向下伸出，向下不断摆动，示机械员再放索钩，滑降时示观察员可继续放人下滑； 

——单臂上举，向上不断摆动，表示索钩扣好或已解脱，示机上收回钢索，滑降时示收回主绳； 

——单臂平伸不动，示机械员停止收放钢索，滑降时示观察员暂停放人下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